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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提醒：“你被骗了！”

晓文是个资深游戏玩家，拥有多个高价值的游戏平台账号，偶尔出售游戏账号赚些零花钱。

2023年5月，晓文在游戏账号交易平台上收到一条私信，对方表示自己是未成年人，无法通过交易

平台的相关认证，希望通过加QQ沟通交易游戏账号事宜。晓文加对方为QQ好友后，对方发了一张

1999元的支付宝交易截图，声称已完成支付。然而，晓文并没有收到这笔钱。对此，对方解释称可能

是支付宝延迟支付，“我真的很想要这个游戏账号，要不你下载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我把支付宝客服也

拉进这个软件的聊天群里，我们一起解决。”

看对方态度格外诚恳，晓文于是按要求下载了软件，并加入聊天群。群里的“支付宝客服”态度亲

昵，话术职业，很快便告诉晓文，她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问题，并以测试晓文账户的大额支付功能是否可

用为由，指导晓文创建新群并在群内发大额红包，查看能否成功发出。

令晓文惊讶的是，她发出的共计约2万元的普通红包和口令红包，在短时间内居然被多人领取。

紧接着，晓文又震惊地发现，有4名陌生人先后通过支付宝消息联系她，称她被骗了。

原来，竟然有人利用上述视频软件，偷偷分享了晓文的手机屏幕，并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诈骗晓文的

过程，两笔口令红包的口令也被公开，观看直播的人通过口令“疯抢”了这两笔红包。很快，抢到红包的

部分人出于善心联系了晓文，其中一人更是留下微信号，将直播诈骗的相关视频和短视频平台账号提

供给晓文。

晓文立刻报警，以王某为代表的诈骗犯罪团伙由此进入警方的视野。

拜主播为师，专学诈骗套路

王某待业在家，平时喜欢刷各种短视频。2023年3月，王某偶然浏览到有主播在视频中演示诈骗

手段，并在线“收徒”。在这些主播口中，骗子主要分为前端“渔夫”和后端“后续

手”，其中，“渔夫”主要是利用各种虚拟游戏账号交易平台，以支付受限等

为理由加被害人QQ进行交易，并伪造转账截屏，诱导被害人到后端“后

续手”刷流水。“后续手”则冒充官方客服，通过一系列话术在线骗取被

害人的钱财。

见有利可图，王某便“拜师学艺”，学习各种诈骗套路。

2023年4月，王某开始在网上陆续结伙诈骗，并将骗得的大

额红包和游戏账号卖掉的钱按照约定分成。从一开始的前端

“渔夫”，到后期的“后续手”，王某在诈骗过程中的角色不断变

化，随之变化的还有他的“自信心”，他立志要成为“业内大佬”，

倚仗“江湖地位”从其他诈骗者那里赚钱。

为了打响自己在“业界”的知名度，吸引“徒弟”，招揽生

意，王某在发现晓文有可能“上钩”后，便在直播间现场演示如

何骗钱。他一边直播讲解诈骗招式，一边熟练地分享从晓文

那里骗来的红包口令，让粉丝领取。很快，王某的直播账号遭

到平台封禁，王某也随即被警方抓获。

妄想出名后发财，终因盗窃罪获刑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王某坦言：“我在好几个‘渔夫’QQ群做管

理员，可以帮‘渔夫’介绍‘后续手’合作。等有了名气后，我就能收他

们的押金和群里的‘茶位费’。”

王某还交代，从被害人处骗到钱款后，他往往会披上其他马甲或让同

伙接手继续行骗，“支出第一笔钱后，被害人可能会不信任当前和他联系的人，

这时候就需要换一个身份，继续找理由骗钱，第二个人就叫‘二水’。如果被害

人转账后又开始不信任了，就会继续换人，换成‘三水’。”

经查，2023年5月，王某多次与他人结伙，在网络上寻找被害人并向其购买

游戏账号，谎称被害人账户受限无法收款等原因，让被害人下载远程视频软件，

通过分享手机屏幕对其远程指导，并让被害人通过在群内发红包等方式“刷流

水”以“解除账户限制”。而王某等人则通过被害人分享手机屏幕时显示的相关

信息偷偷进群，领取被害人发送的红包钱款。王某共计参与窃取4名被害人钱

款，合计6万余元。

闵行区检察院认为，王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相关规定，涉嫌盗窃罪。近日，经闵行

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决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说法>>>

自认要成为诈骗“大佬”的王某学的都是诈骗手法，为何最终犯的是盗窃

罪？

对此，检察官解释，对于既采取了秘密窃取又采取了欺骗手段非法占有他

人财物行为的定性，应从行为人转移财物采取的主要手段和被害人有无处分财

物意识的角度来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

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诈骗行为只是为盗窃创造条件或作掩护，被害人也没有“自

愿”交付财物的，就应当认定为盗窃；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

段是诈骗，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盗窃行为只是辅助手段的，

就应当认定为诈骗。

同时，参考最高检同类型指导案例，该案中，王某利用信息网络诱骗他

人给自己发红包，以完成所谓的“刷流水”、提高账户额度等要求，被害人没

有交付钱款的意识，王某等人也是通过偷偷进群领取的方式获取钱款，因

此，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工人日报》吴铎思

“十年被安排换了两次公

司，工作年限怎么能按一年算

呢？”近日，王某告诉记者，自己

随单位业务被两次转岗到不同

的用人单位，现公司却以合同

到期为由辞退自己，并拒绝支

付补偿。最终，法院判决，王某

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年限

应将原单位工作年限合并计

算。

2012年10月，王某入职新

疆五家渠城建单位，岗位为保

洁保绿。2017年9月，王某被

原单位转入五家渠某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工作。2021年11月，

由于王某所在的公司未中标某

园林项目，而另一家公司五家

渠某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综合服务公司）中

标，且《招标文件》明确“中标企

业全部接收市区、101团南区

聘用人员，且保证人员工作连

续性”。2021年11月24日，王

某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转

岗至综合服务公司，双方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岗位为司机。

2022年12月7日，综合服

务公司以合同到期为由要求王

某离职，但王某并未办理解除

劳动关系手续。一周后，王某

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综合服务

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

济补偿金等。2023年3月，综

合服务公司不服支付王某经济

补偿金 20903.2 元的裁决，上

诉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

垦区人民法院。

庭审期间，双方对确认经

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有不同意

见。综合服务公司认为：“王某

仅就职一年，能拿到的经济补

偿金也仅是一个月的工资标

准。”

王某却不认同：“两次换公司都是用人单位的安

排，我从未主动更换，并且新公司在中标时就承诺保

证人员工作连续性，所以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应当从

2012年就职开始算起。”

十倍之差的工作年限，谁有理？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

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在计算支付

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法院支持劳动者

请求将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

位工作年限。

经审理，王某两次转入新单位，都未获得经济补

偿金或赔偿金，因此，王某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年限应从2012年10月开始计算至2022年12月，

共10.5年，经济补偿金为42168元。又因王某在职

期间，某月仅工作5天，但当月综合服务公司全额发

放了工资，所以要扣除超出的部分，最终判决综合服

务公司支付王某经济补偿金38975元。

综合服务公司不服后上诉。最终，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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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治报》杨莹莹 徐荔

觉得正经赚钱太难，而诈骗来钱快，他拜短视频平台主播为师，专门学习各种诈骗套

路。“出师”后为打响知名度，方便“收徒”赚钱，他居然还直播作案过程……

日前，这名想要成为诈骗“大佬”的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


